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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
 
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9号 

 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《关于对全区家禽实

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

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区，管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

位，驻区各单位： 

《关于对全区家禽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规范管理工作的

意见》已经管委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2020 年 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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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全区家禽实行定点屠宰 

集中检疫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
为进一步切断人禽间动物疫病的传播，切实提高公共卫生安

全和畜产品质量安全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我区实行家禽“定点屠宰、

集中检疫、冰鲜上市”的经营模式。现提出以下工作意见： 

一、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的设立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

治法》《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》《青岛市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

《青岛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 

二、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的设置 

1、对城市建成区、各镇（街道）驻地内禁止未经定点批准

的家禽交易和宰杀，支持采取冷鲜禽类产品门店经营和网络派

单、送货上门等模式进行。 

2、各农村大集对家禽只交易不宰杀。由各镇（街道）负责

在大集的下风口设置一处封闭场所进行交易。 

3、我区对家禽实行“1+N”的模式开展定点屠宰，即：1家

家禽定点屠宰厂（采用市场化原则在全区范围内选择 1处符合条

件的地点建设 1处家禽定点屠宰厂）+N家家禽屠宰点（在 10个

镇各建设 1处。在城市建成区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范围内各选址

建设一处标准比较高的家禽宰杀点）。家禽屠宰厂（点）按符合

养殖规模、消费结构合理、便民的原则设置，鼓励原各家禽宰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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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户、单位或个人建设家禽集中屠宰厂（点）。家禽定点屠宰厂

（点）要符合土地规划、环保、防疫和食品安全等要求。由家禽

宰杀业户、单位或个人申报，采取竞争择优的原则，经区农业农

村局联合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布。家禽定点

屠宰厂（点）认定验收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局另行制订。 

4、为巩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成果，对区外购进、调入

的家禽，必须凭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统一到定点屠宰厂宰杀，对

区内家禽规模化养殖场、散养户、收购贩运户等凭有效的动物检

疫证明就近到家禽屠宰厂（点）进行屠宰。 

5、鼓励大型家禽养殖企业、电商平台、合作社、个人投资

发展线上畜禽产品网络交易和线下连锁店配送、直销经营。 

6、农村地区家禽自宰自食行为按有关规定执行；屠宰供少

数民族食用的家禽，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。 

三、鼓励政策 

1、对原有证照齐全家禽宰杀点鼓励改造转为冰鲜家禽产品

店，30平米（店内）以下的每家给予 5000元一次性补贴，30平

米（店内）以上的每家给予 8000元一次性补贴。 

2、对新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的规范化运行进行补贴,补贴

标准为每屠宰一只家禽给予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2.00 元的补

助,补贴期限三年。其中屠宰厂每年补贴不高于 200 万元，屠宰

点每年每家补贴不高于 20万元。 

3、对原有证照齐全的家禽宰杀点,既不符合经营条件又不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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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店面改造的,依法予以关停,关闭经营按照店面每平米 500

元给予一次性补偿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工作落实落细 

为强化家禽定点屠宰管理工作，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，区政

府专门成立以分管区长为组长，农业农村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，

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有关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家禽定点屠宰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农业农村局分管领

导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按照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

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镇（街道）家禽定点屠宰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同配合 

1、区委宣传部。负责家禽定点屠宰宣传报道工作。通过广

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，让广大消费者知法、懂法和守法，

进一步增强消费保护意识，提高公共卫生安全和畜产品质量安

全。 

2、农业农村局。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禽屠宰行业的监督管

理，负责家禽集中定点屠宰环节的检疫工作，指导病死家禽无害

化处理工作。 

3、市场监管局。负责家禽交易市场的监管。加强家禽及其

产品流通、餐饮及加工环节的监督检查，禁止未经检疫或检疫不

合格的白条禽及禽肉产品进入市场和转运贩卖。依法查处批发、

零售市场违反生产加工家禽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的违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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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卫健局。负责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对

市场开办方及家禽定点屠宰业户落实预防、控制传染病措施进行

监督检查。加强涉禽生产、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疾病防控和健康检

查，为家禽交易屠宰从业人员提供疾病防控技术指导和人员培

训。 

5、生态环境分局。负责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的环保审批

和污染防治监管，对私设家禽屠宰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查处。 

6、综合执法局。牵头组织各镇（街道）查处占用城市道路、

广场等公共场地销售家禽行为，发现无照商贩、临街业户占用城

市道路、私屠滥宰等，依法移交有关职能部门查处，对城市建成

区和镇规划区内违法建设或无批准手续的摊点群依法查处。 

7、财政局：负责相关资金的保障拨付工作。 

8、发展改革局：负责加强禽肉价格监测。 

9、行政服务局：负责家禽交易、屠宰企业（市场）建设立

项审批。 

10、自然资源局。负责对家禽定点屠宰厂（点）建设用地进

行规划和审批。 

11、公安分局。配合家禽定点屠宰集中整治相关执法行动，

加强网络舆情监控。 

12、各镇（街道）。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配合农业农村局对

辖区内家禽宰杀点的取缔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督导辖区内店面改

造成冰鲜家禽产品经销店，做好环境卫生等日常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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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农贸市场开办者。市场开办方要强化家禽产品合规经营

的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与市场经营户签订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

协议，积极利用检验检测等手段，开展禽产品进场检测，落实家

禽交易各项管理制度。负责家禽经营市场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改

造。家禽交易要落实“一日一清洁消毒，一周一大扫除，一月一

休市，当日家禽零存栏”等措施，督促从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措

施。加强市场内部巡查，检查市场内各家禽经营户的协议签订和

执行情况。监督经营户开展进货查验工作，并建立家禽产品进场

经营台账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提高城乡居民知晓率 

要采取多形式、多渠道、大力宣传家禽定点宰杀、杀白上市

的目的、意义，增强生产者、消费者、经营者自我保护意识、食

品安全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。积极引导群众利用网络派单等信息

化模式采购冷鲜禽类产品。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，以

达到指导生产、引导消费的目的。形成政府指导、社会参与、市

场竞争有序、生产生态安全的消费新风尚。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 

监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14日印发 


